
 

 

晚 堂 ～ 講 道 概 要  

創 世 記 第 34 講  

日期：2026 年 1 月 24 日        講題：走在神的應許中 
講員：秦民德傳道             經文：創世記二十一 9-21 
 

引言：「家」的張力 
 

內容： 

一、 辨清神的旨意 (V.9-13) 
 

二、 憑信心的放下 (V.14) 
 

三、 曠野的歷練 (V.15-21) 

i. 絕望中的拯救 

ii. 匱乏中的供應 

iii. 艱險中的護佑 
 

創世記二十一 9-21 

(和合本修訂版) 
 

9 那時，撒拉看見埃及人夏甲為亞伯拉罕所生的兒子戲笑，10 就對亞伯

拉罕說：「你把這使女和她兒子趕出去！因為這使女的兒子不可與我的兒

子以撒一同承受產業。」11 亞伯拉罕為這事非常憂愁，因為關乎他的兒子。
12 神對亞伯拉罕說：「你不必為這孩子和你的使女憂愁。撒拉對你說的話，

你都要聽從；因為從以撒生的，才要稱為你的後裔。13 至於使女的兒子，

我也必使他成為一國，因為他是你的後裔。」  
14 亞伯拉罕清早起來，拿餅和一⽪袋⽔，給了夏甲，搭在她肩上，把她 



 

 

和孩子一起送走。夏甲就走了，但她卻在別是巴的曠野流浪。15 ⽪袋的⽔

用完了，夏甲就把孩子放在一棵小樹下，16 自己走開約有一箭之遠，相對

而坐，說：「我不忍心看見孩子死」。她就坐在對面，放聲大哭。17 神聽

見孩子的聲⾳，神的使者就從天上呼叫夏甲說：「夏甲，你為何這樣呢？

不要害怕，神已經聽見孩子在那裏的聲⾳了。18 起來！把孩子扶起來，用

你的手握住他，因我必使他成為大國。」19 神開了夏甲的眼睛，她就看見

一口⽔井。她就去，把⽪袋裝滿了⽔，給孩子喝。 
20 神與這孩子同在，他就漸漸長大，住在曠野，成了一個弓箭手。21 他

住在巴蘭的曠野；他母親從埃及地為他娶了一個妻子。 
 

[補充參考]：有關「以撒」與「以實瑪利」同作亞伯拉罕後裔的異同 

以撒----從神的「旨意」所生 以實瑪利----從人的「意願」所生 

出於神的旨意，是按應許所生 是撒拉出主意，埃及使女夏甲所生 

父親為他擺設豐盛的「斷奶宴」 父親沒有為他擺「斷奶宴」 

是神與「亞伯拉罕之約」的唯一繼承人 亞伯拉罕「產業」的潛在繼承人 

創二十一 1-8 記載以撒的出生，5 次提到

「以撒」的名字。 

創二十一 9-21 記載夏甲和以實瑪利的被

逐，16 次提到以實瑪利；但都以「孩子」

稱呼，沒有一次提到「以實瑪利」的名字。 

創世記二十四章用了 67 節經文記載亞伯

拉罕為以撒娶妻的過程，妻子是本地本族

的利百加。 

創世記只在第二十一章用一句交代夏甲為

以實瑪利娶了埃及女子為妻，也沒有提及

妻子的名字。 

創世記詳細記載以撒的後裔(雅各、約瑟)

的生平事蹟。 

創世記對以實瑪利的記載到此為止。 

從與亞伯拉罕的關係言，以撒、以實瑪利同為「後裔」，同得神的賜福 

以撒 以實瑪利 

由神起名：以撒(「神使我喜笑」) 由神起名：以實瑪利(「神聽見」) 

神應許要從以撒興起很多國(創十七 16)，

他的後裔開出了十二個支派。 

神應許以實瑪利的後裔成為大國，他要生

十二個族長。 (創十七 20) 


